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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

上地方档案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

作，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第四十二条 档案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

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可以对档案馆和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下列情况进行检查：

（一）档案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二)档

案库房、设施、设备配置使用情况；（三）档案工

作人员管理情况；（四）档案收集、整理、保管、

提供利用等情况：（五）档案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安

全保障情况；（六）对所属单位等的档案工作监督

和指导情况。

第四十三条 档案主管部门根据违法线索进行检查

时，在符合安全保密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检查有关

库房、设施、设备，查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人员，

记录有关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第四十四条 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个业事业单位

以及其他组织发现本单们存在档案安全隐患的，应

当及时采取补求措施，消除档案安全隐患。发生档

案损毁、信息泄露等情形的，应当及时向档案主管

部门报告。

第四十五条 档案主管部门发现档案馆和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存在档案安全隐患

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消除档案安全隐患。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依照《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下

列职责：（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

关方针政策；（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

发展计划和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三）

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依法查处档

案违法行为；（四）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档案

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档案宣传与档案教育、档案

工作人员培训。

《辽宁省档案条例》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档案行政

管理部门主管全省的档案事业，实行宏观管理、监

督和指导。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

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

业，业务上受上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

督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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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档案违法行为，有

权向档案主管部门和有关机关举报。

第四十七条 档案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

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做到科学、

公正、严格、高效，不得利用职权牟取利益，不得

泄露履职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

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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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四十八条 单

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档案主管

部门、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

供、抄录、复制、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

买卖或者非法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四）

篡改、损毁、伪造档案或者擅自销毁档案的；（五）

将档案出卖、赠送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的；（六）

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被责令改正而

拒不改正的；（七）不按规定向社会开放、提供利

用档案的（八）明知存在档案安全隐患而不采取补

救措施，造成档案损毁、灭失，或者存在档案安全

隐患被责令限期整改而逾期未整改的（九）发生档

案安全事故后，不采取抢救措施或者隐瞒不报、拒

绝调查的；（十）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

案损毁、灭失的。第四十九条 利用档案馆的档案，

有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违法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

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档案服务企业在服

务过程中有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

项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

或者个人有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三项、第五项违法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一）将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

资料据为己有，拒绝交档案机构、档案工作人员归

档的；（二）拒不按照国家规定向国家档案馆移交

档案的；（三）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扩大或者缩小档

案接收范围的；（四）不按照国家规定开放档案的；

（五）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

造成档案损失的；（六）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

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

的。 第二十七条 《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

款、第三款规定的罚款数额，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

和数量，对单位为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对个

人为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第二十八条 违反

《档案法》和本办法，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根据

损失档案的价值，责令赔偿损失。

《辽宁省档案条例》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

政处分：（一）档案管理混乱或者造成档案损失的；

（二）擅自设立、撤销档案馆的；（三）拒绝接受

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拒不改

正的；（四）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规定向档案馆

移交档案的；（五）不按规定向社会开放和提供利

用档案的；（六）将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据为己有

的。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罚：（一）损毁、

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

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

改伪造档案的。第二十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赠送、

交换、转让、出卖、倒卖国家所有的档案及其复制

件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外，由县以上人民政府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对单位并处 3000

元至 3 万元罚款，对个人并处 200 元至 2000 元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依法征

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擅自携带、

运输、邮寄档案及其复制件出境的，由海关予以没

收，可以并处罚款；没收的档案或者复制件移交省

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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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违法所得，并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

可以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

赠送的档案。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运送、

邮寄、携带或者通过互联网传输禁止出境的档案或

者其复制件出境的，由海关或者有关部门予以没

收、阻断传输，并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并将没收、阻断传输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移交档案

主管部门。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

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究刑事责任。泄漏应当保密的档案的，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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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第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

国家档案局关于档案移交的规定，定期向有关的国

家档案馆移交档案。属于中央级和省级、设区的市

级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立档单位应当自档

案形成之日起满 20 年即向有关的国家档案馆移交；

属于县级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立档单位应

当自档案形成之日起满 10 年即向有关的县级国家

档案馆移交。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检查和同

意，专业性较强或者需要保密的档案，可以延长向

有关档案馆移交的期限；已撤销单位的档案或者由

于保管条件恶劣可能导致不安全或者严重损毁的

档案，可以提前向有关档案馆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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